                                                          （A类）

昌吉回族自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昌州建函〔2023〕21号                    签发人：吴涤

对自治州十三届政协二次会议

社会建设类第106号提案的答复函
石林委员：

您提出的社会建设类106号《关于对物业企业进行助企纾困及政策帮扶的提案》已收悉，首先感谢您对住建行业的关注与关心，经我局会同州发改委、财政局研究，现答复如下：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州各物业企业积极响应昌吉州、市疫情防控的统一部署要求及物业监管部门的统筹安排，全力做好各项物业服务工作。积极筹措防疫物业、组织人员在岗在位，全力投入疫情防控一线，配合社区开展核酸检测秩序维护、门岗值守、环境消杀、物资保供、垃圾清运等工作，牢牢守住了小区战“疫”第一道防线，为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提供了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应对疫情对物业企业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降低物业服务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我局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提高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近几年来，我州各县（市）发展改革委都不同程度的对物业服务成本进行了成本监审或测算，并拿出了可行性调价方案，待报当地人民政府通过后实施。但受疫情、经济下行等特殊情况的影响，县（市）的调价方案均未得到实施，致使我州整体物业服务收费一直未予理顺和调整。随着疫情的结束和经济向好，调整物业服务收费标准肯定会提上日程。

二、降低物业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我局指导各县市进一步落实《自治区贯彻落实国发〔2022〕12号文件精神 推进经济稳增长一揽子政策措施》《昌吉州贯彻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助企纾困力度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方案》（昌州政办发〔2022〕51号），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降低市场主体用水用电等成本。全面落实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生产经营困难的小微企业用水、用电、用气“欠费不停供”政策，进一步延长费用缓缴期，缓缴期间免收欠费滞纳金，同时督促相关监管部门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行业收费，取消不合理收费，规范政府定价和经营者价格收费行为，对保留的收费项目实行清单制管理。

三、落实物业费减补补贴政策

受疫情影响，物业小区居民承受生活压力和经济压力，按时缴纳物业费不积极，物业企业收费难度大，为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帮助居民和企业渡过难关、共克时艰，我局积极向州党委、政府请示对疫情期间居民物业费进行减免，并由政府财政将减免部分的费用补贴给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州党委、政府统一安排部署，各县市、园区分别制定了疫情期间物业费减免政策。全州各县市、园区物业费减免小区共644个，共计减免面积4897.97万平方米，涉及减免金额13247.22万元，其中昌吉市物业费减免或顺延三个月，涉及小区272个，共计减免面积2358.2万平方米，减免金额8944.78万元。减免费用待州党委、政府通过后将有序拨付各物业服务企业。

四、开展倡议活动呼吁积极缴纳物业费

物业企业属于微利行业，工作庞杂繁重且不为居民所知晓和认同，居民缴纳的物业费绝大部分都用于物业服务人员工资、小区设施设备维修、秩序维护、绿化养护、保洁耗材及公共区域水电费等刚性费用的支出。2022年我局已指导昌吉市房地产业协会发布倡议书，倡导居民积极缴纳物业费，同时我局将指导各级住建部门发出倡议，倡议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居民群众主动缴纳2023年度物业费、自觉清缴历史欠费，以确保物业工作正常运行。

再次感谢大家对我州住建行业工作的支持、鼓励和肯定，欢迎您对昌吉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
分管州领导签字：

                             昌吉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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